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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条 

使命，目标和基本原则 

此条款概括了特奥会的使命，目标和基本原则。由此产生的任务，即特奥会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体育训练和

比赛以及提高公众对于他们的能力和需求的认识，帮助智障人士成为有能力的并值得尊敬的社会成员，为

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让他们发展和展示他们的技能和才华，。基本原则通过强调智障人士在个人和团

队的运动中享受、学习和参与来支持这一目标，其基础是坚持不懈的培训和在各级竞赛中获益。根据这些

原则，特殊奥运会超越一切以种族，性别，宗教，国籍，地域和意识形态为特征的界限。同时，每一个智

障人士应该有参与特奥会的机会并且充分发挥潜力挑战自我，以社区层级为重点力求达到让最多的运动员

参与，增强他们家人的身体素质和创造平等，尊重和包容的环境。 

第 2 条 

特奥运动员 

第 2 条 2 规定，每一个超过 8 岁的智障人士都有参加特奥运动的资格，并且不设最高参与年龄限制。这同

时也彰显年轻运动员计划，该计划引导两至七岁儿童进入运动世界，其目的是为他们长大后参加特奥运动

的训练和比赛做准备。 

参加特奥运动的智障人士只要符合年龄要求的规定，无论是否也有其他精神或身体残疾，只要注册就可参

加。 

这条也涵盖了运动员名字和肖像的使用。按规定，运动员的姓名或肖像出于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或销售目的

被使用时需要单独批准，即使是为了推动特奥运动，也是如此。 

第 3 条 

体育训练和竞赛 

第 3 条概括了特奥运动训练和比赛的目的，即促进特奥运动成为运动员为中心的运动。该目标包括：发展

每个运动员的智力和精神素质及能力的开发和发扬体育精神中和自发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无论其能力水平

或某特定比赛的结果。 

重点放在鼓励运动员达到体育成就，提高公众对智障人士的能力的认识，增加公众对特奥会的支持以及鼓

励父母，家庭和社区支持特奥运动。 

本条列出了特奥运动如何瞄准促进和体现在所有的特奥比赛中的古代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代表价值，标

准和传统，同时扩大和丰富这些传统。还了禁止在任何特奥运动项目，活动或比赛中收取的报名或参与费

用的规定。 

本条涵盖了体育训练和比赛的一般要求，包括资格认证，进阶比赛和“分级”，这是每个特殊奥运会的比

赛结构，使每一个运动员/队在分级有一个合理的机会竞争。特殊奥林匹克运动的主要分成三类：官方比

赛，分为官方的夏季和冬季运动；这些比赛被授权列入特奥运动会的训练和比赛计划，以及当地流行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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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此类活动是由运动规则规定的。与此规则相关的邀请赛和锦标赛，融合运动，MATP 和志愿者的规定也

涵盖在本条中。 

第 4 条 

SOI 的特奥会管理 

第四条介绍了 SOI 的权利和责任，以确保所有以特殊奥林匹克为名的提供给智障人士的活动是在在符合国

际标准，保证特奥运动的质量和声誉，并为全世界的残障人士提供最好服务的基础上组织，筹集资金和开

展的。 

本条概述了 SOI 内部沟通的方式和决策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包括一般规则及其他标准，如运动规则。它描

述了以下的委员会和理事会的作用： 

•国际咨询委员会 

•区域领导委员会 

•运动规则咨询委员会 

•医学顾问委员会 

•火炬传递行政会议 

本条介绍了 SOI 在地区和世界级的比赛、锦标赛和表演赛的开展方面的特殊责任和权力，，其批准经过认

证的计划中的活动的作用，其在广播和记录事件以及商标的权力。 

它也规定英语作为“官方工作语言”用于整个特奥运动。 

 

第 5 条 

管理和经过认证的活动执行第五条列出了涉及到结构和管理的经过认证的活动的要求。包括要求每个获

得认证的程序有一个董事会或活动委员会，包括至少一个体育专家，一位在智力残疾领域的专家，一个特

奥运动员在董事会或活动委员会中参与培训，以及至少一个与特奥运动元有亲密家庭关系的人。任何一个

董事会或委员会的总服务不能超过连续九年。由于规定了经过认证的活动的名称以及在司法限制内执行活

动的要求，强调了对于每一个经过认证的活动参加特奥运动的运动员数量以及按照标准方式计算增长的期

许。禁止在运动员或教练在比赛中是用的队服上印商业信息，限制在比赛中使用国旗和国歌，以及在特殊

奥运会比赛场馆使用酒精和烟草产品。 

本文还包含管理的要求，如遵守法律和自愿性原则，符合财政和保险的要求，符合行为守则以及避免利益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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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 

活动认证 

第 6 条描述了 SOI 授予认证的权利，这是一种确保特奥会的核心质量、增长需求，以及最低的管理和财务

要求符合经过认证的活动标准的方式。它描述了经过认证的活动的的权利和义务，评审阶段的时间，以及

SOI 制裁违反义务的行为的权力，包括撤销或拒绝认可。 

撤销或拒绝的程序，时间和效果都概括在不符合评审标准的放弃评审程序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允许。 

第 7 条 

筹款与发展 

第 7 条规定，每个获得认证的程序是全权负责筹集所需的资金来支付自己的方案，并将一个活动筹款的权

利限制在了自身的管辖范围内。 SOI 负责筹集 SOI 的活动、管理活动、支持已有的经过认证的活动的增长

以及特奥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所需的资金。。本条强调 SOI 对于进行或批准大范围的筹款活动权利，此

类活动包括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地区或多个管辖范围内的活动，比如世界和地球性的比赛。经过认证的活

动和比赛组织委员会（GOCs），有权利为自己筹款，前提是他们与 SOI 合作并遵守标准。此外，除了规定

了这些义务，本条还概述了赞助商的认可要求。 

经过认证的活动有向 SOI 进行筹款报告的义务，这些义务也与“活动在保护特奥会商标和其他知识产权方

面的作用”一起记录在本条中。同时还规定了在作为独立实体筹款之前需要获得 SOI 批准。 

根据本条规定，SOI 独家授权进入全球与企业赞助商的协议，但这些权利可能会由 SOI 延长至 GOCs。 SOI

也有专属权力提前安排或批准在任何多个管辖区的筹款活动。   

第 8 条 

财务安排，财政问责制，保险 

第八条列出了财务管理，即 GOCs 和经过认证的活动必须符合的标准。它要求经过认证的活动必须制定年度

计划和预算，为特奥运动使用单独的银行账户，和保持准确的财务报表，管理其子活动的财政事务，满足

审计的要求，提供报告，并向 SOI 支付认证费用。 

 

第 9和第 10条提供指导如何解释的一般规则和通则中的关键词和短语的含义和定义。 

 


